澎湖縣虎井國小推動SH150特色學校實施計畫
1、 目的： 
(1)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5年5月3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050012682號函辦理推
廣「每週在校運動達150分鐘」政策，提升學生運動參與，激發運動風氣，讓學
生享受運動樂趣。

(二)落實課間活動，鼓勵學生充分利用課餘休閒時間。
(三)鍛鍊學生強健體魄，養成愛護眼睛的好習慣。

(四)提升體適能檢測通過率。
二、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共5名。
三、實施方式：
(一) 組織架構：澎湖縣虎井國小108學年度推動「SH150方案」工作小組
 
	職稱
	姓名
	職掌


	主任委員(校長)
	林妍伶
	領導全校推動運動150分鐘計畫之事宜。

	委員(教導主任)
	陳熙婕
	襄助主任委員執行運動150分鐘計畫之工作推行。

	執秘(訓育組長)
	許秋霞
	負責運動150分鐘計畫之工作策劃、推行等事宜。

	委員(總務主任)
	李亭
	體育相關設備管理及維護，並提供改進意見。

	委員(教務組長)
	蘇庭瑋
	協助推動本校運動150分鐘計畫及教師增能研習。

	委員(體育老師)
	李念蓁
	協助推動本校運動150分鐘計畫及教師增能研習。

	委員(午餐秘書)
	李通全
	協助推動本校運動150分鐘計畫及學生營養補給之建議。

	委員(教師)
	廖悅苓
	協助推動本校運動150分鐘計畫。


[image: image1.png]



六、本辦法經教育處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